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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百强ETF”或“本基

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5号文核准募集，于2013年4

月24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提议本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

百强ETF已于2015年10月12日在北京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

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表决结果及决议生效的公告详见刊登在2015年10月13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从2015年10月1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10月1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

上证市值百强ETF，场内简称：百强ETF，基金代码：510700） 

2、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3年4月24日 

4、2015年10月13日基金份额总额：4,213,677.00份 

5、投资目标：本基金跟踪投资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力争实现与标的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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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的指数：上证市值百强指数 

7、投资策略：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

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

应的调整。但因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本基金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

时，基金管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成

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 

7、业绩比较基准：上证市值百强指数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股票指数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风险高

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

市场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相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

125号文《关于核准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募集

的批复》核准，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7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3年4月24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622,680,523.00份基金份额。自2013年4月24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本基金按基

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提议本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

百强ETF已于2015年10月12日在北京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

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从2015年10

月14日起进入清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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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5年10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最后运作日 

2015年10月1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366,060.91 

结算备付金 12,777.23 

存出保证金 286.57 

股票投资 909,315.20 

应收利息 171.19 

应收申购款 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9,773,095.83 

资产总计 11,061,706.93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2,007.94 

应付托管费 401.59 

应付赎回款 0.00 

应付交易费用 11,722.44 

其他应付款 57,065.22 

预提费用 70,000.00 

负债合计 141,197.1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7,578,483.38 

未分配利润    3,342,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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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20,509.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61,706.93 

 

五、清算情况 

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

下： 

1、清算费用 

按照《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二十六、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

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先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

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2,777.23元，已于2015年11月3日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入托管账户。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286.57元，已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

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171.19元，已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

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9,773,095.83元，已于2015年

10月14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入托管账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股票资产为人民币909,315.20元（最后运作日估

值金额），均为最后运作日停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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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基金最后运作日（2015年10月13日）持有的全部停牌股票明细为：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票数量 

（股） 

停牌价格 

（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 

（人民币元） 

1 600100 同方股份 3,600 15.60    56,160.00  

2 600104 上汽集团 7,000 17.77   124,390.00  

3 600271 航天信息 1,500 55.91    83,865.00  

4 600739 辽宁成大 3,000 15.83    47,490.00  

5 600893 中航动力 1,300 40.86    53,118.00  

6 600900 长江电力 13,700 14.35   196,595.00  

7 601169 北京银行 20,860 8.77   182,942.20  

8 601618 中国中冶 12,500 7.79    97,375.00  

9 601727 上海电气 6,000 11.23    67,380.00  

合计          909,315.20  

 

②清算期间（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0日）复牌股票的处置情况： 

1）中航动力（代码：600893） 

2015年10月14日复牌，2015年10月15日卖出1,300股，卖出所得金额61,755.00

元。 

2）同方股份（代码：600100） 

2015年10月26日复牌，2015年10月27日卖出3,600股，卖出所得金额64,264.92 

元。 

3）上汽集团（代码：600104） 

2015 年 11 月 6 日复牌，截止清算期结束日 2015 年 11 月 10 日尚未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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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截止清算期结束日（2015年11月10日），本基金仍持有的股票明细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票数量 

（股） 

停牌价格 

（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 

（人民币元） 

1 600104 上汽集团 7,000 17.77   124,390.00  

2 600271 航天信息 1,500 55.91    83,865.00  

3 600739 辽宁成大 3,000 15.83    47,490.00  

4 600900 长江电力 13,700 14.35   196,595.00  

5 601169 北京银行 20,860 8.77   182,942.20  

6 601618 中国中冶 12,500 7.79    97,375.00  

7 601727 上海电气 6,000 11.23    67,380.00  

合计           800,037.20  

根据本基金2015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上证市值百强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中附件三《关于上证市值

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说明》约

定，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如有持仓股票停牌，为了最大化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提高清算效率，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股票资产的停牌价格

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股票资产。 

截止清算期结束日，本基金持有的股票中，上汽集团（代码：600104）已于2015

年11月6日复牌，但尚未卖出变现。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股票资产

的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即停牌价格*持仓数量）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股票资产，并

已于2015年11月6日垫付至托管账户共计800,037.20元。待全部股票复牌处置完毕后，

若变现金额高于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则差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基金管理人

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追偿给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变现金额低于

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则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损失。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2,007.94元，该款项已于2015

年10月23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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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401.59元，该款项已于2015年10月

23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1,722.44元，该款项已于2015

年11月5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费用为本基金应支付的信息披露费，共计人民币

7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5年10月23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应付款为本基金应支付的指数使用费，共计人民币

57,065.22元，该款项已于2015年10月23日支付。 

4、清算日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0日

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5,498.02  

2、股票投资收益（注2）       15,662.07  

清算收益小计  21,160.09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小计 （注3） - 

三、清算净收益 21,160.09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0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及存出保证金利息。 

注2：股票投资收益为清算期间卖出股票金额与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以及因卖出股票

所产生的补缴股息红利税金额的差额。 

注3：经本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本次清算相关的清算费用由本基

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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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5 年 10 月 13 日基金净资产 10,920,509.74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1,160.09 

二、2015 年 11 月 10 日基金净资产 10,941,669.83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 2015年 11月 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0,941,669.83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

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

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5年10月14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便于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资产，基金管理人长

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划入托管账户，用以垫付应收利息及结算

备付金等。基金管理人所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

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为预计金额，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

资产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清算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与实际结算

金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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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10月13日资产负债表

及审计报告 

（2）《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组 

2015年11月10日 


